
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10年度第3次會議紀錄

壹、時間：110年 11月 18日（星期四）下午3時

貳、地點：交通通訊傳播大樓805會議室

參、主席：陳召集人耀祥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紀錄：鍾智雯

肆、主席致詞

伍、確認本小組110年度第 2次會議紀錄（如p.1-4附件1）

陸、報告事項：

第1案（人事室提案）

案由：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110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（定）事項辦

理情形報告案。

說明：

一、 依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97年度第1次會議決議辦理。

二、 查前開會議決議略以，請本室於日後辦理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

組會議時，將前次會議之決議執行情形追蹤表納入報告案中報

告。

三、 檢附「本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 110年度第2次會議決議（定）

事項執行情形追蹤表」（如p.5-8附件2）1份。

發言紀要

方委員念萱

有關決議(定)事項追蹤表「強化電視廣告性別平權觀念意見交流座談

會」辦理情形內容，請釐清所列項目為會議中結論或建議。

郭委員玲惠

有關決議(定)事項追蹤表「強化電視廣告性別平權觀念意見交流座談

會」辦理情形，請分項釐清內容為會議最後之決議、建議、結論，或

是本會對於會議結論之建議。

行政院性別平等處

有關提及廣告公司及廣告製作等上游的溝通請本處多著力一節，本處

與該台灣廣告主協會保持聯繫，本年度《年度行銷傳播傑出貢獻獎》

評審獎項，其中「年度傑出廣告主－創新精神獎－多元共融倡議類」

獎項，已將性平觀念導入獎勵標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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決定：追蹤表所列序號第 1案賡續列管，請參考委員建議修改，並提

出後續解決方式，於下次會議報告。

第2案（人事室提案）

案由：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08至 111年）院層級議題辦理情形

報告案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(108 至 111年)編審及

推動作業注意事項辦理。

二、查前開注意事項第5點辦理情形追蹤規定略以，相關部會應配

合行政院性別平等會分工小組會議開會時間，於每次開會前

15日將各項院層級議題之辦理情形提報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

組討論通過。

三、檢附 110年 1至 10月份「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08至 111

年）院層級議題辦理情形」（如p.9-14附件3）1份。

發言紀要

王委員兆慶

有關議題「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」之績效指標為建立性別平等意

識比率，應為施予測驗後評估是否有建立性別平等意識，惟辦理情形

所述為，出席人員對於活動認為有助於建立性別平等意識正確觀念之

比率，兩者定義不同，爰建議調整。

方委員念萱

建議建立性別平等意識不只利用測驗方式進行，亦能要求講師針對參

與課程業者所面臨困難設計相關課程，讓業者能更主動提出、積極思

考性平相關問題。

郭委員玲惠

一、有關議題「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」績效指標及辦理情形欄位

請釐清滿意度及測驗結果之不同。另建議能於課程規劃時，即

規劃讓前後場次課程內容能予以連貫，並以滾動式方式設計測

驗，例如前場課程所得出之結論能夠於下一場次進行測驗。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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預先設定好與業者溝通之性平重點，以及將業者實務上所遇到

疑慮納入測驗題庫。

二、為免測驗及授課內容範圍過於發散，可針對授課內容進行測驗，

並建議可由貴會先行提供測驗基本題型、授課範圍或爭議案例

供講師參考，讓課程及測驗內容能更聚焦。另建議讓測驗成績

未達標準者進行複試，或於課程時即提供測驗題目，使出席人

員能更專注於聽講。

行政院性別平等處

有關議題「去除性別刻板印象與偏見」，接續委員意見，建議於「貴

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11至 114年）草案」，修正本項績效指標。

決定：請相關主政單位參採委員建議修正調整後，將修正後之院層級

議題辦理情形送交人事室。

第3案（人事室提案）

案由：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08至 111年）部會層級議題辦理情

形報告案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(108 至 111年)編審及

推動作業注意事項辦理。

二、前開注意事項第5點辦理情形追蹤規定略以，部會層級議題，

每項議題之辦理情形應每年提報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報告 1

次。

三、檢附 110年 1至 10月份「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08至 111

年）部會層級議題辦理情形」（如p.15-17附件4）1份。

決定：洽悉，並請依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賡續推動部會層級議題。

柒、討論事項：（人事室提案）

案由：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11至 114年）草案，有關部會層級

部分，請討論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行政院所屬各部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11至 114年）編審及

推動作業注意事項第5點規定，推動計畫應提報本會性別平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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專案小組討論通過並核定後，函送行政院備查，並於完成備查

後2週內公布於機關網站。

二、依行政院性別平等處 110年 10月 29日電子郵件說明，考量院

層級議題尚需作業時間，為利部會推動計畫後續訂定作業，如

部會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召開時，行政院尚未核定院層級議題，

請先就部會層級議題之內容進行提案討論，爰本案先就部會層

級部分予以討論。

三、有關院層級議題部分，依前開注意事項第 5點訂定及修正程序，

將於行政院核定相關議題，轉請相關單位填報彙整後，另請各

性別平等專案小組委員提供書面意見。

四、檢附「本會性別平等推動計畫（111至 114 年）草案(部會層

級)」（如p.18-22附件5）1份。

發言紀要：

行政院性別平等處

議題二「藉由有線電視評鑑機制，提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重視性別

平等」，其中「現況與問題」，因考量前期計畫已有相關推動，建議

修正有關「過往未要求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推動性平」之內容。

郭委員玲惠

一、建議議題一「強化廣電媒體自律他律」之策略與具體作法能思考

加以改變，如除製作分析報告外，能更廣為使用或利用報告之

處。

二、有關議題二「藉由有線電視評鑑機制，提昇有線電視系統經營者

重視性別平等」建議111至 114年除目標值需提高外，具體作法

也需更新，有關性別平等教育課程，可統計目前有幾家業者被

放入評鑑評分，調查是否有因此得到鼓勵；如維持同樣具體作

法，無法看出是否有業者因此得到鼓勵，爰建議具體作法與績

效指標仍須與之前不同。

決議：請相關主政單位參採委員建議修正調整後送交綜合規劃處彙整。

柒、散會：下午3時 55分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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